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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

关于十届十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

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《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

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，我们认真审核公司提交的十届十次董事会

相关会议资料，对相关议案提出如下审核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

经审核我们认为：2022年度公司经营管理层严格执行董事会决

议精神，在经营业绩、提质增效、安全生产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好成

效，完成了公司董事会2022年度确定的各项经营目标。 

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已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

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检查。公司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制订的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方案公平、合理，充分考虑了行业、地区的经

济发展水平及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符合公司有关薪酬政策、考核

标准。同意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。 

二、关于《公司2022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报告》的议案 

经审核我们认为：公司2022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报告立足公司实

际，有利于公司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、与企业经济效益和

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总额目标和正常增长机制，强化正向激励，

与企业战略定位相适应、与经营业绩相挂钩，具备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可行性，有利于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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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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